
《内蒙古自治区农牧业机械
报废更新补贴工作实施方案》补充通知
一、扩大报废补贴范围
在《内蒙古自治区农牧厅 财政厅关于印发<内蒙古自治区农牧业机械报废更新补贴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内农牧机发〔2024〕501号，以下简称《方案》）确定的9种报废补贴机具种类基础上，聚焦保障粮食和重要农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加快舍饲圈养全程机械化，将残膜回收机、联合整地机、打（压）捆机、深松机、青饲料收获机、饲料制备（搅拌）机等6个机具种类，新增纳入报废更新补贴机具种类范围。
二、提高报废补贴标准
对报废20马力以下拖拉机，单台最高报废补贴额由1000元提高到1500元。对报废联合收割机、水稻插秧机、播种机并新购置同种类机具，按提高后报废补贴标准执行（详见附件），对只申请报废不新购置的继续执行《方案》规定的报废补贴标准。对自6月21日起提交报废补贴申请的按调整后的报废补贴标准执行，对已领取报废补贴的，补齐差额部分补贴。
3、 加强补贴资金管理
农机报废更新补贴资金由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资金和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组成。一是2024年已下达各盟市的中央和自治区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资金按9:1的比例分别为3230万元和359万元，共计3589万，实行总量控制。二是自治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切块直接向各盟市安排的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按照中央95%、自治区5%共担，自治区负担部分，按照先购后补，据实结算的原则，在2025年按照各盟市实际使用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额度，进行测算下达，统筹支持实施农机械报废更新补贴政策。补贴资金严格执行《内蒙古自治区财政厅农牧厅关于创新惠农惠牧财政补贴资金发放直达机制的通知》（内财农〔2024〕26号），实施盟市级发放机制。
各盟市要结合《方案》优化补贴申请和资金兑付流程，增加结算批次，加快补贴兑付，年底前将符合条件的补贴申请及时完成录入和兑付。发现存在利用不正当手段骗取补贴资金等违法行为的，要依法依规严肃处理，涉嫌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依法严厉查处。报废更新农用北斗辅助驾驶系统的，应符合国家有关规定要求。
四、优化回收拆解工作流程
为简化程序，原则上采信自治区商务厅分批公布的《全区报废机动车回收拆解企业名单》，按其申请，旗县、盟市农牧部门做好重要指标实地抽核和形式审查。各旗县农牧部门负责确定农机报废回收拆解机构，各盟市农牧部门尽快审核汇总后向社会公布，之后将企业名单、相关材料与正式报告报自治区农牧厅备案，自治区农牧厅对农机报废回收拆解机构由事前审核调整为事后实地抽查，不符合条件的从名单中剔除。对新增纳入报废补贴范围的农机种类，鼓励回收拆解机构增加仪器设备，聘请专业人员，开展技术培训，做好对新增报废农机种类的回收拆解工作；对于农用北斗辅助驾驶系统，要在确保报废设备唯一性及数据安全等的基础上，动员高校、职业院校、科研院所和各级农机学会、农机协会等牵头制定并发布符合我区实际的回收拆解标准。
五、强化政策实施保障
各盟市要高度重视，坚持实事求是、稳步推进原则，指导旗县落实好农牧业机械报废更新补贴政策。要按照《方案》和本补充通知，尽快制定出台本盟市农牧业机械报废补贴实施方案或补充通知并及时向社会公布。要加强风险防范，对于提高补贴标准的机具，要逐台核实并进行严格监管；对于以购置新机为前提的报废农机种类，在申领报废补贴时，农牧民和农牧业生产经营组织应提供购置同种类新农机的有效证明，旗县农牧、财政部门要按职责严格做好审核工作，并将审核情况抄送旗县发展改革部门。要加强农机报废回收拆解体系建设，加快农机回收拆解企业培育和乡镇回收网点布局。要加大政策宣传和解读，回应社会关切，进一步提升政策知晓度和实施透明度。要加强补贴业务培训和警示教育，提高工作人员业务素质和风险防控能力。要及时跟进政策实施情况，发现问题及时反馈及时处理，适时总结推广先进经验和典型做法。
本补充通知明确的扩大报废补贴范围、提高报废补贴标准政策实施期限截止到2024年12月31日，如有变动将另行通知。各盟市需按相关要求定期报送工作进展、资金使用情况。请于2025年1月5日前，将本盟市安排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支持农牧业机械报废更新补贴的政策实施情况（含安排资金数、申请录入数、实际兑付数、报废更新台套数等），报送自治区农牧厅农牧业机械化管理局、自治区发展改革委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处、自治区财政厅农牧处。

附件：1.内蒙古自治区农机报废补贴额一览表（调整后）
2.内蒙古自治区农机报废补贴额一览表（新增）
3.农机报废回收拆解机构申报材料要求

附件1
内蒙古自治区农机报废补贴额一览表（调整后）
	机   型
	类    别
	报废年限（年）
	原补贴额（元）
	提高补贴标准后
	资金来源

	
	
	
	
	补贴额（元）
	相关规定
	

	拖拉机
	20马力以下
	10
	1000
	1500
	
	中央财政、自治区财政和超长期国债资金

	
	20（含）-50马力（含）
	15
	3850
	
	
	

	
	50-80马力（含）
	
	7860
	
	
	

	
	80-100马力（含）
	
	10840
	
	
	

	
	100-160马力（含）
	
	13140
	
	
	

	
	160-200马力（含）
	
	18000
	
	
	

	
	200马力以上
	
	20000
	
	
	

	播种机
	6行以下
	8
	600
	900
	申请报废需新购置同种类机具
	

	
	6—11行
	
	1200
	1800
	
	

	
	12—18行
	
	1600
	2400
	
	

	
	18行以上
	
	2000
	3000
	
	

	自走式全喂入稻麦联合收割机
	喂入量0.5-1kg/s（含）
	12
	3000
	4500
	
	

	
	喂入量1-3kg/s（含）
	
	5500
	8250
	
	

	
	喂入量3-4kg/s（含）
	
	7300
	10950
	
	

	
	喂入量4kg/s以上
	
	11000
	16500
	
	

	自走式半喂入稻麦联合收割机
	3行，35马力（含）以上
	
	7200
	10800
	
	

	
	4行（含）以上，35马力（含）以上
	
	17500
	26250
	
	

	自走式玉米联合收割机
	2行
	12
	7200
	10800
	
	

	
	3行
	
	12500
	18750
	
	

	
	4行及以上
	
	20000
	30000
	
	

	水稻插秧机
	与手扶拖拉机配套； 4行 
	8
	500
	
	
	

	
	手扶步进式；2行
	
	500
	1110
	申请报废需新购置同种类机具
	

	
	手扶步进式；以手扶或微耕机底盘为基础且无底盘升降等装置；4行及以上
	
	1000
	
	
	中央财政、自治区财政和超长期国债资金

	
	手扶步进式；4行
	
	1350
	2610
	申请报废需新购置同种类机具
	

	
	手扶步进式；6行及以上
	
	1710
	3255
	
	

	
	独轮乘坐式；6行及以上
	10
	1350
	2580
	
	

	
	四轮乘坐式；4-5行 （调整）
	
	5000
	8100
	
	

	
	四轮乘坐式；6、7行
	
	8760
	14895
	
	

	
	四轮乘坐式；8行及以上
	
	11500
	18750
	
	

	农用北斗辅助驾驶系统
	农用北斗辅助驾驶系统
	5
	800
	
	
	

	机动喷雾(粉)机
	喷幅＜12m；形式：悬挂及牵引式
	10
	200
	
	
	

	
	12m≤喷幅＜18m；形式：悬挂及牵引式
	
	500
	
	
	

	
	功率＜18马力；形式：自走式，四轮驱动、四轮转向（简）
	
	700
	
	
	

	
	功率＜18马力；形式：自走式，四轮驱动、四轮转向
	
	1400
	
	
	

	
	喷幅≥18m；形式：悬挂及牵引式
	
	2400
	
	
	

	
	18马力≤功率＜50马力；形式：自走式，四轮驱动、四轮转向
	
	6400
	
	
	

	
	50马力≤功率＜100马力；形式：自走式，四轮驱动、四轮转向
	
	7000
	
	
	

	
	功率≥100马力；形式：自走式，四轮驱动、四轮转向
	
	10800
	
	
	

	机动脱粒机（玉米）
	3t/h≤生产率＜5t/h
	8
	150
	
	
	中央财政、自治区财政和超长期国债资金

	
	5t/h≤生产率＜10t/h
	
	300
	
	
	

	
	10t/h≤生产率＜30t/h
	
	900
	
	
	

	
	生产率≥30t/h
	
	2000
	
	
	

	饲料（草）粉碎机
	400mm≤转子直径＜550mm
	配套功率小于等于18kW的10年，配套功率大于等于18kW的12年
	150
	
	
	

	
	转子直径≥550mm
	
	300
	
	
	

	铡草机
	6t/h≤生产率＜9t/h
	10
	300
	
	
	

	
	9t/h≤生产率＜15t/h
	
	700
	
	
	

	
	15t/h≤生产率＜20t/h
	
	800
	
	
	

	
	生产率≥20t/h
	
	2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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